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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103号”《关于核准宁波康强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康强电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于 2012 年 8 月 18 日

刊登发行核准公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手续。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光大证券”或“本保荐机构”）认为康强电子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推荐

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 保荐机构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代表人姓名 

竺勇、于荟楠 

三、 本次推荐的发行人名称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四、 本次推荐的证券发行上市的类型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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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发行人概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中文名称：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发行人英文名称：Ningbo Kangqiang Electronics Co., Ltd. 

3、证券代码及简称：康强电子（002119）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9,420 万元（本次发行前）； 

人民币 20,620 万元（本次发行后） 

5、发行人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 号 

6、发行人办公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 号 

7、发行人法定代表人：郑康定 

8、发行人董事会秘书：赵勤攻 

9、发行人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杜云丽 

10、联系电话：0574-56807119 

11、传真：0574-56807088 

12、E-mail：board@kangqiang.com 

13、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号 

14、邮政编码：315105 

15、发行人互联网网址：www.kangqiang.com 

16、发行人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17、发行人信息披露报纸名称：《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18、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19、经营范围：制造和销售各种引线框架及半导体元器件，半导体元器件键

合金丝和蒸发用金丝，键合铜丝，合金铜丝，智能卡载带，提供售后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二）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 2009年度、2010年度、2011年度财务报告均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并分

别出具了天健审[2010]1788 号、天健审[2011]1566 号和天健审[2012]518 号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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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09 年度、2010 年度、2011 年度经审计的及 2012 年 1-9 月未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近三年一期，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 

9 月 30日 

2011年 

12月 31日 

2010年 

12月 31日 

200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63,805.00 166,480.81 142,250.83 108,767.67 

负债总额 97,574.05 101,592.46 73,235.12 45,822.73 

股东权益 66,230.95 64,888.35 69,015.71 62,944.94 

少数股东权益 3,980.68 2,988.67 3,290.78 3,560.50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 1-9月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营业收入 95,634.40 150,271.71 103,972.93 63,352.22 

营业成本 85,125.05 135,894.04 88,234.29 54,026.58 

营业利润 624.47 -11.64 6,361.52 4,116.66 

利润总额 1,725.95 691.26 8,021.77 4,753.50 

净利润 1,599.99 822.21 6,844.45 4,737.81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 1-9月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42.65 9,462.91 -8,058.71 3,254.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05.45 -11,081.45 -4,644.40 -7,007.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37.01 9,106.85 9,256.07 -40.48 

4、财务指标 

项目 
2012年 

9月 30日 

2011年 

12月 31日 

2010年 

12月 31日 

2009年 

12月 31日 

流动比率 1.10 1.14 1.34 1.36 

速动比率 0.78 0.84 0.85 0.9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52.65 54.08 45.69 40.94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59.57 61.02 51.48 42.1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77 5.29 4.38 3.26 

存货周转率（次） 3.06 4.95 3.88 3.92 

每股净资产（元） 3.21 3.19 3.38 3.0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19 0.49 -0.41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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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34 0.39 -0.18 -0.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

股收益（元） 

基    本 0.08 0.06 0.35 0.24 

稀    释 0.08 0.06 0.35 0.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

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2.62 1.81 10.49 7.95 

加权平均 2.60 1.71 10.97 8.7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

股收益（元） 

基    本 -0.03 -0.08 0.21 0.13 

稀    释 -0.03 -0.08 0.21 0.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0.96 -2.58 6.26 4.40 

加权平均 -0.95 -2.43 6.55 4.83 

六、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最终的发行对象为任伟达和郑康

定共2名自然人投资者。其中，任伟达认购股份数量为630万股，郑康定认购股份

数量为570万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1年11月29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7.73元/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

将作相应调整。 

（三）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9,276.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672.00万元（包括承销保

荐费、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等）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8,604.00万元，未超过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的募集资金投资额59,950万元。 

（四）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股数及认购金额具体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发行股数(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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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发行股数(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任伟达 630.00 4,869.90 

2 郑康定 570.00 4,406.10 

合计 1200.00 9,276.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五）承销方式 

代销。 

（六）股票锁定期 

任伟达和郑康定认购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限为36个月。 

七、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本保荐机构和发行人不存在如下关联关系： 

1、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八、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人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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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

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

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保荐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

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

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保荐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九、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

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

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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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方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6、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工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

他主要约定 

对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在保荐期间定期进行现

场调查。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后，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可能存在违法

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有权督促发行人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情节严重

的，应当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

相关约定 

发行人及其高管人员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机

关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配合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接受中国证监

会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保荐机构在履行持续督导工作职责时，发行人必须及时

提供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发行人应协调为发行人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

及其签名人员与保荐机构之间的关系，协助保荐机构及时、准确、充分地了解、

获取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所需的信息和资料。 

十、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

方式 

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浩明 

住    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电    话： 021－22167133 

传    真： 021－22167124 



8 

 

保荐代表人： 竺勇、于荟楠 

十一、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十二、保荐机构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康强电子申请其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

发行人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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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署页） 

 

 

 

 

 

项目协办人：______________ 

                 王理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竺勇                     于荟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 

                徐浩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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